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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23         证券简称：太阳鸟         公告编号：2016-120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发布的《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编号：2016-087）。2016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发布《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6-093）。根据事项进展情况，经公司研究确认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95）。2016 年 10 月 25 日，公司发

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96）。 

2016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97），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10 月 2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分别于 2016 年 11

月 2 日、2016 年 11 月 9 日、2016 年 11 月 16 日、2016 年 11 月 23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104、2016-105、2016-106、2016-107）。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的核查工作量大，具体方案

的论证和梳理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开展尚需时间才

能完成，且本次交易事项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2016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2016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108），公司股

票自 2016 年 11 月 2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2016 年 12 月 9 日、

2016 年 12 月 16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111、2016-113、

2016-118）。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创业

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22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停牌进展公告。 

一、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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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 

公司名称： 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凌涛 

注册资本： 142,271,060 元人民币 

公司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 1981 年 10 月 8 日  

注册地址： 成都市成华区东虹路 66 号 

主要办公地点：成都市成华区东虹路 66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2019213676  

经营范围 ：制造、销售半导体器件及成套电路板、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 发射设备制造)、

半导体零配件、保安设备、有线电视设备生 产、销售及工程设计、安装、调试，机械制造，

批发零售代 购代销日用百货、五金交电、进出口业务，机械设备租赁; 公路交通工程，安全

技术防范产品生产、销售及工程设计、 安装、维修，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维

修，建 筑智能化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维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自有房屋租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对方 

按照拟签订的框架协议，目前主要交易对方初定为湖南太阳鸟控股有限公司、南京瑞联

三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海宁东方天力创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宁东证蓝

海并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浩蓝瑞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浩蓝铁马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华腾五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深华

腾十二号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周蓉等。其中：湖南太阳鸟控股有限公司、南京瑞联三

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三）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内容 

本次重组的标的拟为交易对方持有的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7.38%股权。本次重

组交易方式拟为交易对方以认购太阳鸟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出售交易对方所持有的亚光电

子司 97.38%股权。具体交易细节尚在商讨中，且仍存在变化的可能。本次交易完成后，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重组涉及的具体事项及交易方案仍在研究论证中，尚未最终确定，提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工作进展情况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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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聘请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法律

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并组织以上中介机构完成了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等工作。 

2、本次交易需要履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审批和备案，12 月 2 日，亚光电子向四川

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提交《关于亚光电子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申请的

报告》，12 月 9 日省工办出具转呈国防科工局文件，12 月 12 日亚光电子将军工事项审查报告

报至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目前正在审查当中。 

3、停牌期间，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 

（五）本次重组的事前审批情况 

本次交易尚需依次满足若干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对公司收购亚光电子的重组上市军工审查事项通过的批复意见及

涉密信息豁免披露、脱密处理的批准。 

2、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 

本公司在取得上述全部批准或核准前不得实施本次交易。 

二、本次延期复牌的原因及预计复牌时间 

（一）延期复牌的原因 

自停牌以来，公司已会同有关各方开展多项工作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但由于本次交

易涉及的交易对方主体较多，且标的资产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方案论证等工作

量也较大。因此，公司本次重组方案的商讨和完善所需时间较长。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尚未

形成可提交董事会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特别是由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

亚光电子为涉军企业，根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科工计[2016]209 号文《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

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需履行军工事项审查程序，未通过国防科工局军工事项审查，上市公司不得公告有关预案，

以及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履行法定程序。根据该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重组、上市及上市

后资本运作事项，国防科工局一般在受理后 4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上述

时限不含评估、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和补充材料时间，评估工作一般在 20 个工作日完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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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日亚光电子将军工事项审查报告报至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截至目前，本公司收购亚光

电子股权的重组上市事宜仍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审查之中，尚未取得通过军工事项审查的

批复意见。  

根据《关于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指导意见》（科工法[2007]546 号）、《军工企业对

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科工财审[2008]702 号）的规定，军工企业对于涉

密信息应当进行脱密处理或豁免披露。亚光电子产品主要应用于军事领域，下游客户主要为

国内军工科研院所、军工厂等，其部分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因此，公司披露预案或草案前需

获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对预案或草案中涉密信息豁免披露、脱密处理的批准。 

由于未能获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对公司收购亚光电子的重组上市军工审查事项的批复

意见及涉密信息豁免披露、脱密处理的批准，公司预计不能在预定时间内按照《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26号准则”）

披露重组方案。 

经公司董事会及中介机构审慎评估，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事项，公司董

事李跃先、皮长春与本次重组事项存在关联关系，因此该2名董事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21）。董事

会同意公司拟继续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12月28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预

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自停牌首日起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六个月。本次申请继续停

牌事项需提交将于2017年1月9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如本次申请继续停牌事项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或者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

续停牌未获同意，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太阳鸟；证券代码：300123）将于2017年1月10日复

牌恢复交易。 

如本次申请继续停牌事项获得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且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

牌获得同意，公司股票自2017年1月10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自停牌首日起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一步公司将会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各方继续全力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

作，包括完善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及时履行本次重组所需决策程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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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动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的沟通工作等，确保本次重组顺利实施。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出继续停牌申请，按照 26 号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

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及有关规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拟于2017年1月9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预计自停牌首日起累计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内，即在2017

年3月28日前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草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四、财务顾问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核查意见 

经核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在积极推进之中。公司自 2016 年 9 月 28 日停牌以来，

严格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2 号——上

市公司停复牌业务》以及有关规定的要求编制信息披露文件。但由于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

对方主体较多，且标的资产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方案论证等工作量也较大。

因此，公司本次重组方案的商讨和完善所需时间较长。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尚未形成可

提交董事会审议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本次延期复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细化本次重组相关

工作，并能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避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鉴于上述情况，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部证券”）认为：公司停牌期间重组

进展信息披露具有真实性。考虑到本次重组的复杂性，公司延期复牌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公司筹划本次交易连续停牌在时间上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具有合理性。西部证券将督促公

司继续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遵守相关规定及承诺，争取于承诺期限内尽快复牌。 

五、其他事项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事项进展情况，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专

项意见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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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23 日 




